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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及相關產品標示宣傳廣告涉及不實誇張易生誤解或
醫療效能認定準則

食品及相關產品標示宣傳廣告涉及不實誇張易生誤解或醫療效能認定準則

                                                  108年6月12日衛授食字第1081201549號令發布

第一條     本準則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八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準則所稱食品及相關產品，指食品、食品添加物、食品用洗潔劑及經中央主管機關
公告之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包裝。

第三條     本法第二十八條第一項或第二項所定標示、宣傳或廣告涉及不實、誇張、易生誤解，
或醫療效能之認定，應就其傳達予消費者之品名、文字敘述、圖案、符號、影像、聲音或其他
訊息，依整體表現，綜合判斷之。

第四條     本法第二十八條第一項食品及相關產品之標示、宣傳或廣告，表述內容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認定為涉及不實、誇張或易生誤解：

                 一、與事實不符。

                 二、無證據，或證據不足以佐證。

                 三、涉及維持或改變人體器官、組織、生理或外觀之功能。

                 四、引用機關公文書字號或類似意義詞句。但依法令規定應標示之核准公文書字號，
不在此限。

                食品之標示、宣傳或廣告內容，得使用附件一所列通常可使用之詞句，或附件二所列
營養素或特定成分之生理功能詞句；上開詞句，均不認定為涉及不實、誇張或易生誤解。

第五條     本法第二十八條第二項食品之標示、宣傳或廣告，表述內容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認定
為涉及醫療效能：

                一、涉及預防、改善、減輕、診斷或治療疾病、疾病症候群或症狀。

                二、涉及減輕或降低導致疾病有關之體內成分。

                三、涉及中藥材效能。

第六條     本準則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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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下載

食品及相關產品標示宣傳廣告涉及不實誇張易生誤解或醫療效能認定準
則.pdf

https://gpmnetfda.blob.core.windows.net/filestorage/332dbdd3-4551-11e5-bef6-0015837488fe/PolicyBulletin2File/765a58c6-63e4-4236-af57-963ba5087a02.pdf?sv=2015-02-21&sr=b&sig=tyaT%2FrENpYRxS7wMDgsOMj5n9n%2FryGFduCfGHruajxY%3D&st=2019-09-19T12%3A48%3A22Z&se=2019-09-19T13%3A03%3A22Z&sp=r&rscd=attachment%3B%20filename%3D%22%25e9%25a3%259f%25e5%2593%2581%25e5%258f%258a%25e7%259b%25b8%25e9%2597%259c%25e7%2594%25a2%25e5%2593%2581%25e6%25a8%2599%25e7%25a4%25ba%25e5%25ae%25a3%25e5%2582%25b3%25e5%25bb%25a3%25e5%2591%258a%25e6%25b6%2589%25e5%258f%258a%25e4%25b8%258d%25e5%25af%25a6%25e8%25aa%2587%25e5%25bc%25b5%25e6%2598%2593%25e7%2594%259f%25e8%25aa%25a4%25e8%25a7%25a3%25e6%2588%2596%25e9%2586%25ab%25e7%2599%2582%25e6%2595%2588%25e8%2583%25bd%25e8%25aa%258d%25e5%25ae%259a%25e6%25ba%2596%25e5%2589%2587.pdf%22

